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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获悉，今年，我省设立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，全日制在校

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可申请创新资金，但若申请资金的项目验

收时不合格，该项目的指导教师三年内不得再次指导创新资

金项目。 据了解，创新资金以项目方式进行申报，申请资金

项目期限一般为一年，最长不超过两年。申请人每次只能申

请一个项目。项目指导教师必须具备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，

并且同时指导不超过三个项目。申报时间为每年的5月，评审

、立项时间为每年的6月。根据新办法规定，创新资金项目经

费必须做到专款专用。项目经费只能用于科研业务费，主要

指测试分析费、业务资料费、论文印刷费、调研费等；实验

材料费，主要指原材料、试剂、药品等消耗品购置费；以及

其他相关费用。 省政府学位办对资金的使用情况、项目完成

情况和质量等进行全程监督管理。对确因主观原因造成项目

进展不力的，省政府学位办将视情况暂停项目经费使用，直

至撤销该项目，并追回其使用经费。 另外，创新资金项目完

成后，将对项目进行验收，但未能取得有价值成果，或没有

按时完成研究计划而又未提交延期申请的为不合格项目。不

合格项目的指导教师，三年内不得再次指导创新资金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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